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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定位及其前景展望

文 李晓敏 王林彬

摘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及其配套区具有跨境经济合

作和依托经济开发区发展的特色，是

一种全新的经济合作形式———跨境

经济合作区。分析中心据以成立的

国际协定、国内文件，与自由贸易区

相对比，可以彰显其在法律依据和关

税政策上的特殊性。这正是中哈跨

境经济合作区作为自由贸易区准备

阶段不完全发展特征的体现，其发展

趋势是向自由贸易区晋级，并具有相

应潜力。

关键词：国际协定 跨境经济合

作 自由贸易区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

心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首个跨

境经济合作区。2012 年国务院《关于

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

的若干意见》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及配套区域划入霍尔果

斯经济开发区。这说明，中心在地域

和制度上归属于国内经济开发区，但

跨境合作使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经

济开发区，跨境合作和依托经济开发

区成为霍尔果斯边境经济合作区域

的基本特征。作为国际区域经济合

作的全新尝试，合作中心不同于当今

世界典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

自由贸易区，其定位和发展方向成为

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

中心及其配套区概况

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哈贸易，促进

毗邻地区经济发展，顺应全球区域经

济合作的趋势，中哈两国根据 2004

年两国签订的《关于建立中哈霍尔果

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和 2005 年

签订的《关于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

合作中心活动管理的协定》（以下简

称《管理协定》），共同筹建了中哈霍

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该中心

是位于两国边境接壤地区的贸易、经

济和投资合作中心，其中中方区域

3.43 平方公里，哈方区域 1.85 平方

公里，中方和哈方部分分别由双方授

权机构依据本国现行法律实施封闭

式管理，两国人员、第三国人员和无

国籍人员、车辆、货物，持有效证件由

各自入口进入中心后，可以实现跨境

自由流动。

中心区的主要功能是贸易洽谈、

商品展示和销售、仓储运输、宾馆饭

店、商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举办各

类区域性国际经贸洽谈会等。另外，

作为支撑中心发展的产业基地，在距

中心 2 公里处规划了面积为 9.73 平

方公里的配套区，主要功能为出口加

工、保税物流和仓储运输，分为轻纺

工业园区、食品工业园区、建材加工

区、电子产品组装加工区和保税出口

加工区。

中哈两国对中心发展高度重视，

中心已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正式运

营。目前，中方区域累计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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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亿元，完成了基础设施、查验设

施建设，投资 233 亿元的 15 个重点

项目已驻，13 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并将中心纳入霍尔果斯经济 开 发

区。哈方也已投入 230 亿坚戈作为

合作中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并启

动建设 60 平方公里的霍尔果斯经济

特区。

中心作为中哈两国加强经贸合

作的暂新尝试，将为建立中哈两国自

由贸易区奠定基础。同时，中心有望

发展为中亚地区的经济、金融、物流

中心，其经济辐射效应将极大促进我

国与中亚各区域协调健康发展。

二、比较视野下中哈霍尔果斯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定位分析

中心是普通边境贸易的升级版，

单纯的国内经济开发区也不具备跨

境合作的功能。中心和自由贸易区

都依国际协定设立，进行国家间的

跨境合作，但自由贸易区国家间实

施统一的规则，旨在实现贸易自由

化，中心显然未发展到这一阶段。既

然与以往的经济合作方式不同，中

心依托国内经济开发区发展跨境经

济合作就是一种全新的区域经济发

展模式，那么，与典型的自由贸易区

相比，这一模式的独特性何在？这些

独特性对其定位和发展趋势有何影

响？本文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心据以成立的法律依据的

特殊性分析

国际协定传达了一种严肃的承

诺，包含了某些默示的解释规则，能

够更好地促进合作与协调，自由贸易

区与跨境经济合作区都有国际协定

作为法律依据。不同的是，自由贸易

区协定为贸易自由化构建了完善的

法律机制，而中心依据的《管理协

定》，性质上是一种行政性协定，在目

的和内容上也与自由贸易区协定有

区别。

1、《管理协定》是无外部执行机

制的传统国际协定

“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当事国有拘

束力，并必须由各国善意履行”（《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6 条）。传统国

际协定单纯依赖善意履行，因此，违

反国际协定并不会受到独立第三方

的可信的制裁，也就是说传统国际协

定不依赖外部执行机制。

自由贸易协定突破了传统国际

协定，设有相对独立于主权国家的执

行机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设有贸

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的不同的特

别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如秘书

处、咨询机构、仲裁法庭等，具有相应

的职能，对三国的争端冲突进行多方

位和多层次的解决。

中哈两国的《框架协议》是类似

意向书的国际协定，该协议全文只有

九条，仅表明了中哈双方建立边境合

作中心的意向。《管理协定》在《框架

协议》的基础上，强调了本国法律在

人员往来、货物运输、海关管理、外汇

管理、边检等方面的适用，概括的指

明了双方为保证合作中心运营所承

担的合作义务，没有也无需设立类似

贸易委员会的执行机制。

2、《管理协定》的性质是行政性

协定

一般来说，国际协定的缔结需要

立法机关的参与。但是，一些国际协

定因为仅涉及行政性事项，可以仅依

行政权力而缔结，并不需要立法机关

的批准，这就是行政性协定。从形式

上来说，与换文一样，行政性协定是

不要式的条约，这样的条约一般签署

即发生拘束力，或者经过相应的备案

程序即可。

在美国，总统依其行政权限而缔

结的行政性协定，根据《凯斯·扎布劳

克法案》，仅须被报告至国会并公之

于众，无需立法机关批准。中哈间的

《管理协定》旨在确保边境合作中心

的运行，对中心的各项活动从本国行

政管理的角度进行规范，具有行政

性。自由贸易协定涉及关税主权让

渡，需要立法机关的参与，不是行政

性协定。而《管理协定》本身没有规定

贸易政策和措施，与关税主权让渡无

关，无需立法机关认可，其生效所需

的国内程序仅仅是备案，因此，《管理

协定》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行政性协

定的特征。

3、协作管理是《管理协定》的内

容和目的

自由贸易区协定的两大内容是

具体领域保障自由化的法律制度和

争端解决机制，如前者就涉及货物贸

易协议、原产地规则等。《管理协定》

针对中心管理而为，不涉及具体的贸

易政策，主要内容是法律地位和管理

机构、中心布局划界和面积、中心的

功能和管理制度、中心区域的税收和

投资制度、工作制度、签证制度、人员

货物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入出管理办

法、中心区域的安全和法律秩序保

障、中心的海关管理、外汇调节和外

汇监管、中心区域内的检验检疫、中

心区域内的劳动活动问题。

自由贸易协定以建立自由贸易

区为目的，如《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

第一条：“两国政府签订协定的目的

是由此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

与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协定》第一条

也指明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哈框架

协议》序言所载的协定目的是：“为促

进边境贸易和两国边境毗邻地区经

济，以满足双方不同层次居民需求的

商品充实市场。”可见，中哈两国在其

管辖区内按照本国法律进行管辖，并

无意于在该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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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而仅在于加强边境协作管理，

以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

（二）中心的最大特点在于实行有

限且无歧视的关税减免

就关税政策来说，自由贸易区内

实质取消关税 （GATT 第 24 条第 8

款 b）。但中哈合作中心区内存在关

税限制，关税减免范围有限且无歧

视，具体如下：

《国务院关于中哈霍尔果斯国际

边境合作中心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

中心中方区域的优惠政策规定，对由

哈方进入中心中方区域的基础设施

（公共基础设施除外） 建设物资和区

内设施自用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

节增值税。对旅客随身携带物品从

中心进入中方境内的，将每人每日

一次携带物品免税额提高至 8000 元

人民币。《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

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第

六条 4 款规定，对经济开发区内属

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和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

录》的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

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

的配套件、备件，在规定范围内免征

关税。

可以看出，除了旅购商品外，进

入合作区域能够享受免税待遇的商

品范围非常有限，首先对进口商有限

制，必须是合作区域内建设项目的承

建商或者区内企业，其次对进口产品

的类型和用途进行限制，必须是区内

项目和企业所需的建设物资或是自

用设备。

另外，在关税优惠上，边境贸易

和自由贸易区因其歧视性而 同 为

GATT 第 24 条规定的例外。边境贸

易的优惠仅给予毗邻国家，而自由贸

易区的歧视性是建立在复杂的原产

地规则之上的，只有原产于缔约国家

的商品才能够按照关税减让表享受

减免关税。中哈合作区域没有原产

地规则，双方也未进行关税减让谈

判，关税的减免不具有地区歧视性，

对区内项目所需的某些进口商品免

征进口关税，仅看是否属于免征关税

的商品，而无论这些商品是否原产于

双方国家。

（三）合作中心本质上是一种跨境

经济合作区

与自由贸易区相比，该区域进行

跨境合作的依据是行政性协定，主

要目的是对区域内的活动按照本国

法律进行管理，也无需设立外部执

行机制。合作区域内关税减免范围

非常有限，与自由贸易区建立在复

杂的原产地规则之上的实质性取消

关税制度有本质的区别。总之，法律

依据的行政性和关税减免的有限性

使该区域不同于自由贸易区，这种

依托国内经济开发区发展跨境合作

是对经济合作方式的全新尝试，基

于此，笔者赋予其新的定位———跨

境经济合作区。

尽管与自由贸易区有巨大的差

距，但法律依据的行政性和关税减

免的有限性恰恰表明跨境经济合作

区和自由贸易区在形式上都依国际

协定而成立，在实质上都涉及关税

减免的内容，这种形式和实质的联

系，本质上是跨境经济合作区所具

有的自由贸易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的体现，也间接表明了跨境经济合

作区向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趋势。

三、中哈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前

景展望———向自由贸易区晋级

（一）中哈跨境经济合作中心是中

哈自由贸易区的准备阶段

经济合作是中哈边境合作中心

的核心所在，仅从区域广度上来说，

经济合作分为区域经济合作，次区

域经济合作以及跨境经济合作。作

为最低程度的经济合作，跨境经济

合作是为次区域和区域经济合作服

务的，是两者的早期形式。经济学家

Richard G. Lipsey 认为经济合作是一

种带有明确方向的分阶段的过程，其

中，特惠关税区内主权国家相互给

予某种关税优惠，是自由贸易区的

前期阶段。中哈跨境经济合作区分

处两个国家，在关税领域，给予自哈

国进口的产品某种优惠，属于特惠

关税区的一种。跨境经济合作区经

过一定的发展，由给予特惠关税逐

渐发展为取消关税，有望晋级为自

由贸易区。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发展中国家

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一

体化交叉发展的举措，兼有旨在为

边境贸易提供便利的跨境合作区功

能和旨在促进产业集聚的国内开发

区功能，利用区位和政策的互动优

势，吸引国内外加工企业集聚，发展

出口加工业。另外，频繁的进出口意

味着毗邻国家彼此之间的市场更加

开放，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要求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使两个主权

国家在毗邻的区域内实行同一规则，

最终，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将成为

贸易自由化的确认和保障。美墨边

境合作区依托马魁拉多工业园区发

展出口加工贸易，最终建立了自由

贸易区，作为实例可以印证上述过

程的可行性和晋级的可能性。这也

意味着，同样以跨境合作和国内经

济开发区相结合为特征，同样拥有

发展出口加工业的契机，中哈跨境

经济合作区内有望遵循同样的进路，

晋级为自由贸易区。

（二）中哈跨境经济合作中心向中

哈自由贸易区过渡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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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哈巨大的贸易利益是推动

边境合作中心深入发展的根本动因

2011 年，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进出口货物量达 1050 吨、贸易额达

70 亿美元，较去年分别增长 242%和

135%。由于地缘接近，中心近期面

对的主要以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

市场，远期这一市场还可能扩大到

西亚、东欧。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

斯坦经济总量最大、人均 GDP 水平

最高，2010 年中国是哈国第二大贸

易伙伴（去除俄白哈关税同盟外，位

居第一），双边贸易额达 140.9 亿美

元，占哈外贸总额的 15.8%。

另外，中哈间存在巨大的贸易潜

力。中亚五国基本都处在工业化初

期阶段，哈国以采矿业为主，制造业

所占份额很小。以轻纺业为例，服装

业仅能满足 8% 的国内市场需求，制

鞋业国内市场覆盖率也仅为 1%。我

国是制造业大国，与哈国贸易互补

性较强，中心的建立不仅可以巩固

转口贸易的优势地位，同时有助于

吸引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发展出

口加工业，开拓中亚乃至欧洲市场。

2、贸易便利措施的进一步深化

是扩大中哈贸易利益的现实需要

便利的运输条件、简洁的通关

手续、高端的商贸服务都可以称之

为贸易便利化措施。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报告指出上述贸易便利措施

可 以 带 来 0.04%—2.3% 的 GDP 增

长，亚洲银行报告对中亚 2015 年的

GDP 预测认为，依靠贸易便利化措

施执行，GDP 会增长两个百分点。联

合国发展项目（UNDP）认为，如果地

区合作项目运营，去除运输和贸易阻

碍，会使新疆的 GDP 至少增长两个

百分点。

经霍尔果斯的铁路、公路的发展

意味着面向欧亚的过境运输能力的

提高，运输时间和成本的节省，将极

大促进贸易的发展。其中，哈方兴建

的由热特肯通向霍尔果斯的铁路已

与中方接轨，连霍集装箱公铁联运也

已成功试运行。举世瞩目的“双西”公

路工程，东起连云港、西至圣彼得堡

并与欧洲公路网相连，并模仿欧盟模

式，建立统一的通关程序，拥有信息

化、智能化的物流服务体系，目前，哈

方路段已经正式动工。该走廊全线

开通后，将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货

物运输大干线。

在配套区，境外货物入区保税，

可以减少因先纳税造成的资金占用

和利息支出，从而加快企业资金的周

转，区内与境外进出货物，只需由企

业向主管海关备案。除实行出口被

动配额管理的货物外，不需要提交进

出口配额证明和许可证件，可以简化

海关手续。另外，中心区提供金融、商

务会展、贸易洽谈等高端服务，人员

货物车辆可在中心区免签停留 30 天

的政策，都为贸易的进行提供便利化

的条件，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晋级之

路助力。

四、结语

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

中心为核心，依托霍尔果斯经济开

发区发展跨境经济合作，是一种全

新的经济合作尝试———跨境经济合

作区。其具有自由贸易区的某些不

完全发展特征，表现在法律依据的

行政性和特惠关税的有限性，是自

由贸易区的准备阶段，有向自由贸

易区晋级的趋势。同时，跨境经济合

作区依托国内经济开发区进行跨境

经济合作的模式、中哈间巨大的贸

易潜力、便利的运输能力以及中心

区提供的商业服务和保税政策都为

中哈跨境经济合作区向自由贸易区

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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